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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6    证券简称：界龙实业     编号：临 2016－016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合同类型为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标的金额为人民币 6.3

亿元 

 合同生效条件：本次交易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且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且募集资金到位

后并经相关主管商务部门批准通过后生效。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于 2016年 3月 24日召开第八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批

准公司签署<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

公司 25%股权、北京伊诺尔印务有限公司 31.03%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并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公司与上海环宙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伊诺尔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伊文数据处理有限公司签订了《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100%股权、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 25%股权、北京伊诺尔印务有限公司

31.03%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协议待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且募集资

金到位后并经相关主管商务部门批准通过后生效。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为改善公司印刷业务结构，增强公司行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拟通过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以人民币 6.3 亿元的收购价格收购上海环宙企业管理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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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1%股权、伊诺尔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9%股权、上海伊诺尔防伪技

术有限公司 25%股权、北京伊诺尔印务有限公司 31.03%股权，最终拥有和控制上

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伊诺尔印务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上海伊诺尔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君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之

100%股权。 

1、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 100%股权 

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系一家在中国境内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台港

澳与境内合作)，目前持有上海市工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为

91310000607344096T 的营业执照，上海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外经贸沪闵行合作字

[1995]684 号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住所为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虹梅南

路 1755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彦华，成立日期为

1995年 12月 26日，经营范围为生产彩色，空白，复写等系列电脑制品印刷（书

刊报纸除外），电脑打印纸及配套的打印色带，盘片，墨粉等消耗材料及照相制

版，开发，制造新型激光打印装置，销售自产产品。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1260 号”的《审计报告》显示：截

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60,081.22 万元，负债总额为

人民币 43,326.56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6,754.66 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7,959.71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8,404.11 万元。 

该公司分别持有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 75%股权、持有北京伊诺尔印

务有限公司 68.97%的股权、持有上海伊诺尔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下属公

司北京伊诺尔印务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君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前后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1）、本次股权收购前股权结构： 

股东：                                                 股权比例（％） 

上海环宙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 

伊诺尔集团有限公司                                           49％ 

合  计                                                      100％ 

（2）、本次股权收购后股权结构： 

股东：                                                 股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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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前述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公司参照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第

0250143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上

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评估值为人民币 65,700.00 万元。扣除根

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应归属于原股东的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10,355.46 万元

后，估值为人民币 55,344.54 万元。为此，公司拟定收购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100%股权的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55,300.00 万元。其中：收购上海环宙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1%股权

的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28,203 万元、伊诺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伊诺尔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49%股权的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27,097万元。 

2、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之 25%股权 

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系一家在中国境内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台港

澳与境内合资)，目前持有上海市工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为

310000400417627 的营业执照，上海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商外资沪闵合资字

[2005]061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住所为上海市闵

行区兴梅路 750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培芬，成立

日期为 2005年 3月 21日，经营范围为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零件印刷，销售自

产产品。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1261 号”的《审计报告》显示：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3,809.60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006.16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803.44 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464.35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547.13万元 

本次股权收购前后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1）、本次股权收购前股权结构： 

股东：                                                股权比例（％） 

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5％ 

伊诺尔集团有限公司                                           25％ 

合  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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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股权收购后股权结构： 

股东：                                                股权比例（％） 

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5％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 

合  计                                                      100％ 

前述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公司参照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第

0256143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年 12月 31 日，上海

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评估值为人民币 4,700.00万元。相对应上海

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 25%股权评估值为人民币 1,175.00万元。扣除根据《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应归属于原股东的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123.11 万元后，估值

为人民币 1,051.89 万元。为此，公司拟定收购伊诺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

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 25%股权的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1,000.00万元。 

3、北京伊诺尔印务有限公司之 31.03%股权 

北京伊诺尔印务有限公司系一家在中国境内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

境内合资），目前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110000410182551 的营业执照，北京市人民政府核发的批准号为经贸京字

[2003]1800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住所为北京市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定街 3号，法定代表人为李彦华，注册资本为美元 1087.5

万元，成立日期为 2003 年 4 月 9 日，经营范围为其他印刷品印刷；生产加工印

刷耗材、高档复合纸及纸板；包装印刷技术开发、技术咨询；销售自产产品；提

供印刷设备技术服务。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

字[2016]第 111262 号”的《审计报告》显示：截止 2015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

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4,598.34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816.03 万元，净资产

为人民币 12,782.32 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0,585.50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445.22万元， 

本次股权收购前后北京伊诺尔印务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1）、本次股权收购前股权结构： 

股东：                                                股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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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8.97％ 

伊诺尔集团有限公司                                        31.03％ 

合  计                                                      100％ 

（2）、本次股权收购后股权结构： 

股东：                                                 股权比例（％） 

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8.97％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03％ 

合  计                                                      100％ 

前述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公司参照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第

0251143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年 12月 31 日，北京

伊诺尔印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评估值为人民币 24,600.00 万元。相对应北京伊

诺尔印务有限公司 31.03%股权评估值为人民币 7,633.38万元。扣除根据《股权

转让协议》约定的应归属于原股东的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883.18 万元后，估值为

人民币 6,750.20 万元。为此，公司拟定收购伊诺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伊

诺尔印务有限公司 31.03%股权的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6,700.00万元。 

本次股权收购前各标的公司股权控制图： 

伊诺尔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环宙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

上海伊文数据处
理有限公司

上海伊诺尔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北京伊诺尔印务有
限公司

上海伊诺尔防伪
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伊诺尔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君邦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49% 51%
无偿提供土地
作为合作条件

25%

75% 68.97% 100%

100%

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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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权收购后各标的公司股权控制图：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伊诺尔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北京伊诺尔印务有
限公司

上海伊诺尔防伪
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伊诺尔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君邦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100%

25%

75% 68.97% 100%

100%

31.03%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上海环宙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环宙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5年 8月 31日，现

持有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310112001552794

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咨询类项目除经纪），从事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网络科技、计算机

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主要

经营场所为上海市闵行区苏召路 1628 号 1 幢 B267 室；合伙期限 20 年。合伙人

为李彦华、叶镇辉。目前持有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1%股权。 

2、伊诺尔集团有限公司 

伊诺尔集团有限公司系一家在香港注册的有限公司，持有香港公司注册处处

长出具的的编号为 785875的《公司注册证书》。目前持有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49%股权、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 25%股权、北京伊诺尔印务有限

公司 31.03%股权。 

3、上海伊文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上海伊文数据处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4月 26日，现持有上海市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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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发的注册号为 31000040026348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李彦华，注册资本为 500万美元，营业

期限自 2001年 4月 26日至 2016年 4月 25 日，企业地址为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

兴梅路 750号，经营范围为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制，数据处理，销售自产产品。目

前其与上海环宙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伊诺尔集团有限公司共同

为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经营方。 

本次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2016 年 3 月 24 日公司（甲方）与伊诺尔集团有限公司（乙方）、上海环宙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丙方）、上海伊文数据处理有限公司（丁方）

签订了《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

司 25%股权、北京伊诺尔印务有限公司 31.03%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

主要条款如下： 

（一）本次交易作价依据、收购总价款及分期收购安排 

1、本次收购的作价依据及结果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第 0250143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伊诺尔实业

100%股权评估值 65,700.00 万元。扣除根据下文之“（二）标的公司利润归属的

特别约定”项下约定应归属于原股东的未分配利润 10,355.46 万元后，估值为

55,344.54万元。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第 0256143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伊诺尔防伪

100%股权评估值 4,700.00 万元。因此，伊诺尔防伪 25%股权评估值 1,175.00 万

元。扣除根据下文之“（二）标的公司利润归属的特别约定”项下约定应归属于

原股东的未分配利润 123.11万元后，估值为 1,051.89万元。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第 0251143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伊诺尔印务

100%股权评估值 24,600.00 万元。因此，伊诺尔印务 31.03%股权评估值 7,633.38

万元。扣除根据下文之“（二）标的公司利润归属的特别约定”项下约定应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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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原股东的未分配利润 883.18万元后，估值为 6,750.20万元。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在本次交易中，伊诺尔实业 100%股权作价 55,300.00

万元、伊诺尔防伪 25%股权作价 1,000.00 万元、伊诺尔印务 31.03%股权作价

6,700.00 万元，三项合计作价 63,000.00 万元。其中甲方受让丙方持有的伊诺

尔实业 51%股权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28,203.00 万元；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伊诺尔

实业 49%股权总价款为人民币 27,097.00万元；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伊诺尔防伪

25%股权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伊诺尔印务

31.03%的股权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6,700.00万元。 

2、分期收购安排 

各方确认，上述标的公司 100%股权分三次转让，并分三次办理审批及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如下： 

（1）第一次股权转让：甲方收购本次收购标的 70%的股权 

甲方受让丙方持有的伊诺尔实业 35.70%股权，支付收购价款人民币

19,742.10万元；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伊诺尔实业 34.30%股权，支付收购价款人

民币 18,967.90 万元；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伊诺尔防伪 17.50%股权，支付收购

价款人民币 700.00 万元，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伊诺尔印务 21.721%的股权，支

付收购价款人民币 4,690.00 万元。 

甲方于为本次收购所申请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 10 个工作日内，

将前款之股权收购价款 44,100.00万元汇入甲乙丙三方共同设立的共管账户。乙

丙方应于款项汇入共管账户后 30 日内办妥第一次股权转让的商务部门审批及工

商变更登记。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各方

解除监管并支付上述款项，监管账户中收购款产生的利息归转让方。 

（2）第二次股权转让：甲方收购本次收购标的 15%的股权 

甲方受让丙方持有的伊诺尔实业 7.65%股权，支付收购价款人民币 4,230.45

万元；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伊诺尔实业 7.35%股权，支付收购价款人民币

4,064.55万元；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伊诺尔防伪 3.75%股权，支付收购价款人民

币 150.00 万元，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伊诺尔印务 4.6545%的股权，支付收购价

款人民币 1,005.00 万元。 

甲方将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后对本协议第九项下之扣非净利润进行审计。

甲方应于以下两个时间的较早者将前款之股权收购价款 9,450.00 万元汇入甲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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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三方共同设立的共管账户：（1）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10个工作日内，以及（2）

2017 年 3 月 31 日。乙丙方应于上述款项汇入共管账户后 30 日内办妥第二次股

权转让的商务部门审批及工商变更登记。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工商变更登记完

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各方解除监管并支付上述款项，监管账户中收购款产生的

利息归转让方。 

（3）第三次股权转让：甲方收购本次收购标的 15%的股权 

甲方受让丙方持有的伊诺尔实业 7.65%股权，支付收购价款人民币 4,230.45

万元；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伊诺尔实业 7.35%股权，支付收购价款人民币

4,064.55万元；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伊诺尔防伪 3.75%股权，支付收购价款人民

币 150.00 万元，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伊诺尔印务 4.6545%的股权，支付收购价

款人民币 1,005.00 万元。 

甲方将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后对本协议第九项下之扣非净利润进行审计。

甲方应于以下两个时间的较早者将前款之股权收购价款 9,450.00 万元汇入甲乙

丙三方共同设立的共管账户：（1）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10个工作日内，以及（2）

2018 年 3 月 31 日。乙丙方应于款项汇入共管账户后 30 日内办妥第三次股权转

让的商务部门审批及工商变更登记。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各方解除监管并支付上述款项，监管账户中收购款产生的利息

归转让方。 

3、对价支付汇总表：（单位：万元） 

对价 

收取

方 

转让标的 
第一次 

股权转让对价 

第二次 

股权转让对价 

第三次 

股权转让对价 
合计对价 

丙方 伊诺尔实业 51%股权 19,742.10  4,230.45  4,230.45  28,203.00 

乙方 

伊诺尔实业 49%股权 18,967.90  4,064.55  4,064.55  27,097.00 

伊诺尔防伪 25%股权 700.00  150.00  150.00  1,000.00 

伊诺尔印务 31.03%

股权 
4,690.00  1,005.00  1,005.00  6,700.00 

小计 24,357.90  5,219.55  5,219.55  34,797.00 

总计 44,100.00 9,450.00 9,450.00 63,000.00 

（二）标的公司利润归属的特别约定 

转让基准日 2015 年 12月 31日前，各标的公司的经审计的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由乙方和丙方按其原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享有（即 100%）分

配权。 

转让基准日 2015年 12月 31日至第一次股权转让的利润归属基准日间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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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由乙方和丙方按其原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享有（即100%）

分配权。 

第一次股权转让的利润归属基准日至第二次股权转让的利润归属基准日（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各标的公司经审计净利润，甲方按实际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享有（即 70%）分配权；乙方和丙方按实际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享有（即 30%）分配权。 

2017 年 1 月 1 日至第三次股权转让的利润归属基准日（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各标的公司经审计净利润，甲方按实际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各标的公司股

权比例享有（即 85%）分配权；乙方和丙方按实际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各标的公司

股权比例享有（即 15%）分配权。 

2018年 1月 1日起，各标的公司经营所得净利润归甲方所有。 

（三）标的公司盈利承诺及补偿 

乙丙双方承诺伊诺尔实业、伊诺尔科技、伊诺尔防伪、伊诺尔印务、君邦物

业 2016年、2017年按甲方执行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审计，以伊诺尔实业为母公

司合并报表扣非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6,500 万元、7,000万元。 

在盈利补偿期间内，目标公司任意一年度实现的扣非净利润数低于对应年度

的承诺扣非净利润数，差额部分由乙方和丙方共同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如未实

现的利润占当年承诺的利润的 10%以内，由乙丙双方用等额的现金补足；如未实

现的利润超过当年承诺的利润的 10%，超过部分则由乙丙双方共同以现金方式三

倍补偿。前述补偿金额应在审计机构出具对收购标的上一年度经营情况的专项审

计报告后的 10 日内支付予甲方。在前述支付完成之前，甲方在支付后续股权交

易款时有权按照补偿金额暂扣款项。 

（四）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全部附件（如有）及补充协议（如有）

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及约定，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

全部附件（如有）及补充协议（如有）约定的条款，均构成违约。 

各方同意，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之外，本协议的违约金为本次收购总价款的10%。 

一旦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其违约而给

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支付违约金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继续履行协议或解除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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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本协议中所涉乙方、丙方需以现金方式补足之义务约定，均由乙方和丙方现

金补偿给伊诺尔实业，如乙方和丙方未按照约定进行现金补足，则甲方有权对于

后续需支付的股权收购款项进行扣押，直至乙方、丙方履行完毕现金补足义务。 

（五）争议解决 

凡因解释、履行本协议引起争议，如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

应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

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六）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满足下列条件后生效： 

1、伊诺尔实业、伊诺尔防伪及伊诺尔印务董事会或股东会等有权机构决议审

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方案； 

2、乙方、丙方董事会或股东会等有权机构决议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方案； 

3、本次股权转让方案经甲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本次股权转让经主管商务部门批准； 

5、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且募集资金到位。 

各方均应尽最大努力促使上述条件成就。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通过收购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

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 25%股权、北京伊诺尔印务有限公司 31.03%股权

（以下简称“收购标的”），最终拥有和控制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伊诺尔防伪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伊诺尔印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上海伊诺尔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君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之 100%股权，取得印刷行业的优质

资产。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收购标的

2014、2015 年度的合并净利润分别为 8,985.75 万元、7,073.00万元（含少数股

东权益）。根据《上海伊诺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伊诺尔防伪技术

有限公司 25%股权、北京伊诺尔印务有限公司 31.03%股权转让协议》9.2款约定，

本次交易出让方承诺收购标的 2016、2017 年度合并报表扣非净利润不低于人民

币 6,500万元、7,000 万元，若未达到将根据相关条款进行补偿。因此，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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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完成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将大幅提升。 

（二）改善公司业务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印刷业务板块的产品线将得以拓展。公司印刷业务板

块原有的产品线主要集中在彩印包装、食品饮料包装和药品包装领域。通过本次

收购，公司将新增商业票据、彩票及其他社会印件等毛利率较高的产品。通过本

次收购，公司将实现多元化经营，进一步降低业务经营风险，有效改善公司业务

结构。 

特此公告。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